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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5   证券简称：S 山东铝  公告编号：临 2007-9 

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换股与现金选择权申报公告 

特别提示 

1、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已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中国铝业股

东大会审议，并经中国证监会及国家有关部门的核准或批准。 

2、 为充分保护本公司股东的利益，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将由第三方中信信托

向本公司的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 

本公司流通股股东可以以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按照 16.65 元/股的价格全

部或部分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 

在方案实施时，流通股股东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将按照 16.65 元/股的

价格取得现金，相应的股份过户给第三方中信信托，由中信信托进行换股。中信

信托连同未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在本换股吸收合并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日，将受让取得的流通股以 1:3.15 的换股比例与中国铝业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所发行的 A股进行交换。 

3、 本公司股东均可按本公告的规定在 2007 年 2 月 13 日至 2007 年 2 月 15

日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公司股份申报行使现金选择

权。若具有现金选择权的本公司股东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未有效申报行使现金

选择权，则其股份将自动转换为中国铝业股份。 

4、 拟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本公司股东，应于 2007 年 2 月 13 日至 2007 年 2 月

15 日正常交易时段通过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申报现金选择权。在申报期间，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并经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有效的股东不得撤回全部或部分已申报现金选

择权。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必须先选择一家证券公司办理指定交易成功后，

方可办理现金选择权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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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已申报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在其申报的股份清算过户未完成前或本次合并

终止实施前不得撤销或变更已在证券公司办理的指定交易。 

6、 自 2007 年 1 月 10 日起，本公司股票已停止交易，直至本次换股吸收合

并方案实施完毕或终止实施。如果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实施完毕，本公司股票

将终止交易，原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将成为中国铝业 A股的股东，中国铝业届

时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原本公司股东持有的换股而来的中国铝业股票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继续交易。 

7、 股东申报现金选择权后，至实际实施现金选择权或终止实施，其间间隔

时间可能较长，请投资者自行判断可能面临的决策风险。 

8、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实施的前提为中国铝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审批通过中国铝业发行 A股换股吸收合并本公司，如上述

条件未能满足，则本次行使现金选择权的申报将自动失效。 

9、 行使现金选择权等同于流通股股东 16.65 元/股的价格卖出本公司股份。

请投资者慎重判断行使现金选择权的风险。 

10、 本方案仅对本公司股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及换股的有关事宜作出

简要说明，不构成对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或换股的建议，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合并

的详细情况，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阅相关文件。 

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文中含义如下： 

    合并方/中国铝业     指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合并方/本公司     指  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双方            指  合并方中国铝业与被合并方本公司 

    第三方/中信信托     指  在本次合并方案中，向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本公司股 

                            东支付现金对价并换取其本公司股份的中信信托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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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续公司            指  换股吸收合并本公司后的中国铝业 

   本次合并/换股吸收合  指  根据合并双方股东大会决议，经审批机关核准或批 

   并/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准，中国铝业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本公司，本公司 

                            终止上市并注销独立法人资格，将全部资产、负债 

                            并入中国铝业的行为 

    本次发行/换股发行   指  中国铝业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本公司而向未行使现 

                            金选择权的本公司股东及第三方中信信托换股发行 

                            中国铝业 A 股股份的行为 

    换股                指  根据合并方案，中国铝业换股吸收合并本公司，本 

                            公司未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及第三方中信信托因 

                            现金选择权的行使而取得的本公司股份按换股比例转

换成中国铝业本次发行 A 股股份的行为 

                             

    换股价格            指  本公司未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及第三方中信信托 

                            因现金选择权的行使而取得的本公司股份转换为中 

                            国铝业本次发行 A 股股份时所依据的价格 

    合并方案            指  合并双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合并预案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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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 有权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 

目前本公司股东分为两类，分别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其中非流通

股股东为中国铝业。中国铝业持有本公司 71.43%的股份，该部分股份将在换股

吸收合并方案实施后被注销。 

本公司流通股股东可按本公告的规定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行使现金选择权

的股份将由第三方中信信托支付现金对价，相应股份亦将过户给中信信托，并由

中信信托实施换股。 

二、 现金选择权价格 

股东现金选择权价格为每股 16.65 元。 

三、 行使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期间 

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为：2007 年 2 月 13 日至 2007 年 2 月 15 日正常交易时

段（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 

四、 流通股股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程序 

1、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山东铝业股东，可选择全部或部分行使现金选择

权。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内，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并经登记公司确认有效的

山东铝业股东不得撤回全部或部分已申报现金选择权。 

2、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山东铝业股东若要行使现金选择权，应到其指定

交易的证券公司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现金选择权股份的申报。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股东，必须先选择一家证券公司办理指定交易成功后方可办理现金选择权实施申

报。 



 5

3、申请现金选择权应按照现金选择权申请代码进行申报。本公司股东现金

选择权申报代码为 6002050001。 

4、申请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应在申请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期间，携带本人（或

法人）股东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证明）到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于有效时间内

办理现金选择权申请手续。其申请现金选择权股份最小申报单位为 1股。 

5、证券公司按照登记公司的有关规定，代理申报申请现金选择权的证券账

户和股份数量。 

6、已申报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在其申报的股份清算过户未完成前或本次合并

终止实施前不得撤销或变更已在证券公司办理的指定交易。 

五、 现金选择权股份有效数量的确认 

1、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不得就其已被冻结或质押的山东铝业股份提

出行使现金选择权申报；如果就被冻结或质押股份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则其

申报无效； 

2、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在申报期间内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数

大于其证券账户中实际持有的未冻结及未质押的股份数量，则有效申报数量为该

股东实际持有的未冻结及未质押的股份数量；如果等于或小于其证券账户中实际

持有的未冻结及未质押的股份数量，则有效数量为申报的股份数量。 

3、多次申报股份有效数量的确认 

对在申报期间内同一证券账户、同一现金选择权申请代码进行的多次现金选

择权申报，登记公司将以收到申报的先后顺序加上申报编号顺序，依次进行处理，

并按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程序与本条第 2款规定确认有效申报股份数量。 

4、除司法强制扣划以外，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不得再行转让或在

其上设定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若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被司法强制扣

划的，则该部分股份已申报行使的现金选择权自司法扣划发生时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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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权申报现金选择权的股东申报现金选择权后，如果发生其他意外情况

导致其现金选择权的行使受到影响的，在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协议的情况

下，可以行使现金选择权。 

6、登记公司以证券公司代理申报的申请现金选择权的证券账户和股份数量

为准；投资者及证券公司在申报中出现的差错由过错方承担责任，登记公司不负

任何责任。 

六、 现金选择权股份的清算和过户 

在中国证监会及国家有关部门核准或批准中国铝业发行 A股后，本公司将刊

登公告，确定行使的现金选择权金额到账日，登记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对行使现

金选择权的股份进行资金清算和过户。 

七、 换股 

1、换股对象 

换股对象为换股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山东铝业股东，包括： 

（1） 未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流通股股东； 

（2） 在本公司股东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情况下，换股对象还包括向该等本

公司股东支付现金，受让其所持本公司股票并进行换股的第三方中

信信托。 

  2、换股办法 

中国铝业本次换股发行的股份数量，按山东铝业除中国铝业所持股份外的股

份总数乘以换股比例计算。对于不足一股的余股按照小数点后的尾数大小排序，

每位股东依次送一股，直至实际换股数与计划发行股数一致，如遇尾数相同者多

于余股时，则计算机系统随机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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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费用 

本公司股东通过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的证券交易网点申请现金选择权不

需支付任何费用。在办理行使现金选择权股份的转让确认及过户手续时，转受让

双方各自按股票交易的相关规定支付相关费用，因费用不足导致过户失败的，由

责任方承担责任。 

九、 风险提示及相关处理 

行使现金选择权等同于流通股股东以 16.65 元/股的价格卖出本公司股份，

请投资者慎重判断行使现金选择权的风险。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实施的前提为中国铝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国家相关部门审批通过中国铝业发行 A股换股吸收合并本公司，如上

述条件未能满足，则本次行使现金选择权的申报将自动失效。 

十、 联系方式 

1、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直门北大街 62 号 

电话：（8610）82298675 

传真：（8610）82298620 

联系人：翟  峰 

2、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柳泉路北首 

电话：(86533) 293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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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86533) 2985999 

联系人：王国忠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6号京城大厦 

电话：(86 10) 8458 8888 

传真：(86 10) 8486 3335 

联系人：王伶、梅挽强、王超男 

4、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电话：(86 10) 6656 8888 

传真：(86 10) 6656 8857 

联系人：廖邦政、化静、乔捷 

 

 

    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7 年 2 月 9 日 


